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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補助山地原住民區作業要點 
中華民國 105 年 5 月 24 日高市府主公預字第 10530433200 號函訂定 

中華民國 108 年 2 月 27 日高市府主公預字第 10830188200 號函修正 

一、本要點依地方制度法第八十三條之七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高雄市山地原住民區(以下簡稱原民區)實施自治所需財源，由

本府依下列因素設算金額後予以補助，並維持改制前各該原民

區統籌分配財源水準： 

   (一)改制前各該原民區前三年度稅課收入平均數。 

   (二)改制前各該原民區前三年度營業稅調降補助扣減九十九年度

溢撥數之平均數。 

   (三)其他相關因素。 

三、原民區公所應於前點補助金額內，將下列事項所需經費納入年

度預算： 

   (一)人事費用：正式編制及非編制人員所需之相關費用等。 

   (二)基本辦公費：辦公廳舍修繕費、水電費、事務性經費、車輛

購置及維護費用等經常例行性支出。 

   (三)原民區自治事項。 

   (四)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里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例訂有

支給或補助標準之民意代表及里長費用。 

   (五)其他依法律規定應編列項目。 

四、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原民區財政狀況及年度預算編列

情形，就下列事項予以計畫型補助： 

   (一)計畫效益涵蓋面廣，且具整體性之計畫項目。 

   (二)跨區之建設計畫。 

   (三)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計畫或活動。 

   (四)因應中央或本市重大政策或建設，需由原民區公所配合辦理

之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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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五)其他經本府專案核准之計畫或活動。 

    前項計畫型補助之標準、程序、方式或其他事項，由本府各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另定之。 

五、原民區計畫型補助之項目及金額，經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核定後，由原民區公所納入年度預算，並依下列規定辦理： 

   (一)編列補助收入時，應註明編列依據。 

   (二)各項補助款不得移作他用。 

   (三)補助款如有賸餘，應照數或按補助比率繳回市庫。但因業務

需要而以補助款賸餘數追加經費者，應經補助機關同意。 

   (四)違反前三款之規定者，補助機關得酌減當年度或以後年度之

補助款。 

六、原民區公所之年度預算不足支應災害防救事項所需時，得向本

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補助；其申請程序準用高雄市政府

動支災害準備金作業要點規定。 

七、本府應就原民區公所施政計畫之執行效能、年度預算編製或執

行情形等事項辦理考核；其考核結果得作為增減當年度或以後

年度補助款之參據。 

    前項考核之項目、標準、程序及方法等事項，由本府另定之。 

 


